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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零一二年六月十八日會議 

資料文件 

 
 

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

首長級公務員離職後就業的最新概況 

 

目的 
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有關首長級公務員離職後

就業的最新概況。 

離職後就業的規管 

2. 首長級公務員離職後就業，須受規管。鑑於首長

級公務員在任期間對政策制訂和決策具影響力，他們的職

級越高，所受的離職後就業規管會越嚴格。 

3. 規管機制 1
的政策目標是確保︰ 

(a) 首長級公務員不會在訂明的限制期內從事可能引

致下列情況的工作︰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這 裏 所 指 的 是 經 修 訂 而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一 日 生 效 的 規 管 機 制 。 此 機 制 規 管

按 可 享 退 休 金 條 款 ／ 新 長 期 聘 用 條 款 受 聘 ， 並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一 日 或 之 後

停 止 政 府 職 務 的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， 以 及 按 合 約 條 款 受 聘 ， 並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

一 日 或 之 後 簽 署 新 合 約 或 續 約 的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。 按 可 享 退 休 金 條 款 ／ 新 長 期

聘 用 條 款 受 聘 ， 並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一 月 一 日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 停

止 政 府 職 務 的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， 以 及 按 合 約 條 款 受 聘 ， 並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一 月 一

日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 與 政 府 訂 立 新 合 約 或 續 約 的 首 長 級 公 務

員 ， 則 受 舊 有 的 機 制 規 管 。 舊 有 機 制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一 月 一 日 生 效 ， 其 政 策 目

標 與 經 修 訂 的 機 制 相 近 ， 惟 不 及 修 訂 機 制 的 周 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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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與 其 過 往 政 府 職 務 出 現 實 際 或 潛 在 利 益 衝

突，或 

( i i ) 引起公眾在有充分根據下產生負面觀感，令

政府尷尬並損害公務員隊伍的形象，或令處

事公正並獲悉充分資料的觀察者在考慮所有

相關事實後得出結論，認為有合理理由擔心

有延取報酬或利益的情況；  

(b) 不會過分約束有關人員在停止政府職務後從事工

作的權利；以及 

(c) 公務員職位的吸引力不會被削弱，以及有限的人

力資源得以善用。 

4. 規管機制的要點如下︰ 

(a) 訂明的限制期包括離職前休假期、最低限度禁制

期，以及管制期。在上述限制期間，首長級公務

員必須先取得審批當局 (即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)批

准，才可從事外間公作，惟在指定的非商業機構 2

從事無薪工作除外； 

(b) 離職前休假期是指首長級公務員在停止職務至正

式離開政府放取假期的一段時間。除非有極為特

殊的考慮因素 3，否則除卻在指定的非商業機構從

事兼職或僅有名義報酬的工作，首長級公務員通

常不得在這段期間從事商業性質的外間工作或全

職受薪工作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指 定 的 非 商 業 機 構 是 指 ︰  

( a )  慈 善 、 學 術 或 其 他 主 要 不 涉 及 商 業 運 作 的 非 牟 利 機 構 ；  

( b ) 非 商 業 性 質 的 區 域 或 國 際 機 構 ； 以 及  

( c )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中 央 機 構 。  

3 特 殊 考 慮 因 素 包 括 但 不 限 於 ︰  

( a ) 促 進 重 大 公 眾 利 益 ； 或  

( b ) 值 得 體 恤 考 慮 的 個 人 情 況 ； 或  

( c ) 申 請 人 在 執 行 政 府 職 務 期 間 已 獲 准 並 從 事 所 申 請 的 外 間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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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最低限度禁制期是由停止職務當日起計六個月或

12 個月，視乎退休首長級公務員的職級而定。因

退休以外原因離開政府的首長級公務員(例如辭職

或合約屆滿等)不受任何預設的最低限度禁制期規

限。當局會按個別申請的情況，在考慮利益衝突

及公眾觀感的疑慮後，才決定是否須訂定禁制期

和禁制期的長短。除非有特別考慮因素 4，否則首

長級公務員在最低限度禁制期內從事商業性質外

間工作的申請，不會獲得批准； 

(d) 管制期是由離開政府後起計一年至三年，視乎首

長級公務員的職級、服務年資及聘用條款而定。

在管制期內，離職後從事外間工作的申請會由政

府內部有關方面按下文第 5 段所列的準則進行評

審； 

(e)  由行政長官委任的獨立離職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

委員會 (“諮詢委員會＂)會就每宗申請向公務員

事務局局長提供意見； 

( f )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可拒絕或有條件批准申請。除

非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考慮諮詢委員會的意見及

其他相關因素後作出其他決定，否則所有獲批准

從事離職後外間工作的申請人，均受工作限制 5 所

規限；  

(g)  每宗獲批准並已經從事外間工作的資料，會載列

於登記冊內，並上載公務員事務局網頁。登記冊

亦供公眾查閱；以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與 註 3 相 同 。  

5  按 照 有 關 工 作 限 制 ，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不 得 ︰  

( a ) 直 接 或 間 接 參 與 競 投 任 何 政 府 土 地 、 物 業 、 計 劃 、 合 約 或 專 營 權 ；  

( b ) 直 接 或 間 接 擔 任 或 代 表 任 何 人 擔 任 工 作 (包 括 訴 訟 或 游 說 活 動 )， 而 該 等

工 作 與 其 任 職 政 府 最 後 三 年 期 間 涉 及 的 政 策 制 訂 或 決 策 工 作 、 敏 感 性 資

料 、 合 約 或 法 律 事 務 、 工 作 或 計 劃 項 目 ， 以 及 執 法 或 規 管 職 務 有 關 ； 以

及  

( c ) 直 接 或 間 接 參 與 任 何 會 令 政 府 尷 尬 或 有 損 公 務 員 隊 伍 聲 譽 的 活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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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) 審批當局可對違反規管機制的人員作出懲處 6。 

5. 有 鑑 於 離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規 管 機 制 的 政 策 目

標，當局在考慮離職後從事外間工作的申請時所秉持的基

本原則是，申請人從事有關工作，不應有不恰當之處。當

局審核申請時考慮多項準則，例如申請人在停止政府職務

前的一段指定期間(三年或以上)所擔任的職務和責任；申

請人在上述指定期間曾否參與制訂政策和決策，使其準僱

主可能／已經直接或間接得益；以及申請人若從事所申請

的 工 作 ， 會 否 牽 涉 利 益 衝 突 、 延 取 報 酬 或 其 他 不 恰 當 之

處，或令公眾懷疑會有上述情況。 

二零一一年處理的離職後就業申請 

6. 公務員事務局在二零一一年共審核了 47宗分別由

37名首長級公務員提出的離職後從事外間工作申請。申請

人當中有 30人 (約 81%)的職級屬首長級薪級表第 1至 3點，

其餘七人 (約 19%)的職級屬首長級薪級表第 4至 8點。經考

慮政府內部有關方面所作評審和諮詢委員會的意見後，公

務員事務局局長批准了 41宗申請 (並就有關申請施加工作

限制 )，而拒絕了六宗申請。在獲批的申請中，有 27宗 (約
66%)在非商業機構任職，其餘 14宗 (約 34%)則在商業機構

任職。 

7. 同年，公務員事務局收到 90 項由 45 名首長級公

務員提交在指定的非商業機構 7 擔任無償工作的通知。他

們當中有 26 人 (約 58%)的職級屬首長級薪級表第 1 至 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 有 關 懲 處 包 括 ︰  

( a ) 根 據 退 休 金 法 例 暫 停 發 放 每 月 退 休 金 (適 用 於 可 享 退 休 金 公 務 員 )；  

( b ) 循 民 事 途 徑 申 請 禁 制 令 或 索 償 ；  

( c )  撤 銷 批 准 ；  

( d ) 在 一 段 指 定 時 間 暫 時 撤 銷 批 准 ；  

( e ) 向 有 關 專 業 團 體 報 告 違 規 行 為 (如 該 等 行 為 涉 及 專 業 失 當 或 行 為 不 當 ， 或

可 能 違 反 有 關 專 業 的 行 為 守 則 )；  

( f ) 發 出 公 開 譴 責 聲 明 ；  

( g ) 把 警 告 或 譴 責 載 列 於 登 記 冊 內 ；  

( h ) 發 出 譴 責 信 (或 會 向 有 關 僱 主 提 供 信 件 副 本 )； 及 ／ 或  

( i ) 發 出 警 告 信 (或 會 向 有 關 僱 主 提 供 信 件 副 本 )。  

7  詳 情 請 參 閱 第 4(a)段 及 註 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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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，其餘 19 人 (約 42%)的職級屬首長級薪級表第 4 至 8
點。在這 90 項通知當中，有 49 項在學術及慈善機構從事

無薪工作， 39 項在主要運作不涉及商業活動的非牟利機

構任職，另有兩宗涉及在區域或國際機構任職。 

8. 諮詢委員會就二零一一年的工作發表第 23號周年

工作報告書 (載於附件 )，載列了公務員事務局在同年處理

的離職後從事外間工作申請，以及所接獲在指定非商業機

構擔任無薪外間工作的通知的詳情。該報告書已提交行政

長官，並於二零一二年六月六日提交立法會省覽。  

徵詢意見  

9. 請委員備悉首長級公務員離職後就業的最新概況

及諮詢委員會發表的第 23號工作報告書。 

 

 

公務員事務局 

二零一二年六月 

 



（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）

離職公務員就業申請

諮詢委員會

第 23號工作報告書

附  件



- 1 - 

引 言  

 

政 府 根 據 兩 項 基 本 原 則 ， 管 制 公 務 員 離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

作。這 兩 項 原 則 分 別 為 保 障 公 眾 利 益 和 保 障 個 人 就 業 權 利。須 予

保 障 的 公 眾 利 益 包 括 維 持 公 眾 對 政 府 的 信 任、良 好 管 治，以 及 公

正 和 有 誠 信 的 公 務 員 隊 伍 。 只 有 在 個 別 個 案 中 有 充 分 理 據 支 持

時 ， 保 障 公 眾 利 益 的 考 慮 才 會 超 越 保 障 個 人 就 業 權 利 的 考 慮 。  
 
 

對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離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管 制  

 
2.  基 於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資 歷 高，而 且 在 制 訂 和 決 定 政 策 上 具 影

響 力，故 此 當 局 對 他 們 的 規 管 也 比 非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為 嚴 謹。現 時

大 部 分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均 受 二 零 零 六 年 一 月 一 日 生 效 的 舊 規 管 機

制 1或 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一 日 生 效 的 新 規 管 機 制 2所 規 管 。 兩 項 規 管

機 制 的 要 點 簡 述 載 於 附 件 A。  

 

3.  兩 項 規 管 機 制 的 政 策 目 標 類 同 ， 均 為 確 保 ︰  

 
(a) 正 在 放 取 離 職 前 休 假 的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或 前 首 長 級 公 務 員

不 會 在 訂 明 的 限 制 期 內 從 事 可 能 引 致 下 列 情 況 的 工 作 ︰  

 
 (i) 與 其 過 往 政 府 職 務 出 現 實 際 或 潛 在 利 益 衝 突 ， 或  
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舊 規 管 機 制 適 用 於 按 可 享 退 休 金 條 款 ／ 新 長 期 聘 用 條 款 受 聘 ， 並 在 二 零

零 六 年 一 月 一 日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 停 止 政 府 職 務 者 ； 以 及

按 合 約 條 款 受 聘 ， 並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一 月 一 日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八 月 三 十 一 日

期 間 訂 立 新 合 約 或 續 訂 合 約 者 。  
 
2 新 規 管 機 制 適 用 於 按 可 享 退 休 金 條 款 ／ 新 長 期 聘 用 條 款 受 聘 ， 並 在 二 零

一 一 年 九 月 一 日 或 之 後 停 止 政 府 職 務 者 ； 以 及 按 合 約 條 款 受 聘 ， 並 在 二

零 一 一 年 九 月 一 日 或 之 後 訂 立 新 合 約 或 續 訂 合 約 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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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引 起 公 眾 在 有 充 分 根 據 下 產 生 負 面 觀 感，令 政 府 尷 尬

並 損 害 公 務 員 隊 伍 的 形 象，或 令 處 事 公 正 並 獲 悉 充 分

資 料 的 觀 察 者 在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事 實 後 得 出 結 論，認 為

有 合 理 理 由 擔 心 有 延 取 報 酬 或 利 益 的 情 況 ；  

 
(b) 不 會 過 分 約 束 有 關 人 員 在 停 止 政 府 職 務 後 從 事 工 作 的 權

利 ； 以 及  

   
(c) 公 務 員 職 位 的 吸 引 力 不 會 被 削 弱，以 及 有 限 的 人 力 資 源 得

以 善 用 。  
 
4.  在 舊 及 新 的 規 管 機 制 下，以 退 休 理 由 離 開 政 府 的 首 長 級 公

務 員 的 最 短 禁 制 期 為 六 個 月 (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 4 點 以 下 或 同 等

薪 點 ) 或  12 個 月 (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 4 點 或 以 上 或 同 等 薪 點 )，

由 停 止 政 府 職 務 當 日 起 計 算。在 最 短 禁 制 期 內，外 間 工 作 通 常 不

獲 批 准；首 長 級 公 務 員 如 以 退 休 以 外 理 由 離 開 政 府，則 不 受 任 何

預 設 的 最 短 禁 制 期 所 限。此 外，除 了 在 指 定 非 商 業 機 構 從 事 兼 職

或 僅 有 名 義 報 酬 的 工 作 以 外，所 有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通 常 在 整 段 離 職

前 休 假 期 間 (就 算 離 職 前 休 假 期 間 超 越 前 述 的 最 短 禁 制 期 )都 不

得 擔 任 商 業 性 質 的 外 間 工 作 或 全 職 受 薪 工 作 。  

 

5.  在 舊 及 新 的 規 管 機 制 下，以 退 休 理 由 離 開 政 府 或 在 政 府 連

續 工 作 六 年 或 以 上 的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的 管 制 期 為 兩 年 (首 長 級 薪 級

表 第  8 點 以 下 或 同 等 薪 點 )或 三 年 (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 8 點 或 同

等 薪 點 )， 由 正 式 離 開 政 府 (如 有 離 職 前 休 假 ， 則 以 休 假 屆 滿 後 )
起 計 算。以 退 休 以 外 理 由 離 開 政 府 的 人 員，其 管 制 期 則 為 以 退 休

理 由 離 開 政 府 人 士 的 一 半。在 管 制 期 內，首 長 級 公 務 員 在 從 事 外

間 工 作 前 須 向 當 局 申 請 (和 得 到 )批 准 。 當 局 會 以 本 報 告 第  1 和  
第  3 段 所 提 及 的 規 管 機 制 的 基 本 原 則 和 政 策 目 標 、 第  6 段 所

提 及 的 評 審 準 則、政 府 內 部 有 關 各 方 的 觀 點，以 及 離 職 公 務 員 就

業 申 請 諮 詢 委 員 會 (以 下 簡 稱 “諮 詢 委 員 會 ”)的 意 見 ， 審 議 和 決 定

每 宗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3。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請 參 閱 本 報 告 第 7 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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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離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會 由 政 府 內 部

有 關 各 方 ， 包 括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， 按 下 列 主 要 準 則 進 行 評 審 ︰  

 

(a) 申 請 人 在 停 止 政 府 職 務 前 的 一 段 指 定 時 間 (三 年 或 更 長 時

間 )內 的 職 務 和 責 任 ；  

 
(b) 申 請 人 在 上 述 指 明 的 任 職 政 府 期 間 曾 否 參 與 制 訂 政 策 或

決 策，使 本 身 業 務 或 其 準 僱 主 已 經 或 可 能 因 而 直 接 得 益 或

取 得 某 些 特 殊 利 益 ；  

 

(c) 申 請 人 在 上 述 指 明 的 任 職 政 府 期 間 曾 否 接 觸 敏 感 資 料，令

其 本 人 或 其 準 僱 主 在 不 公 平 的 情 況 下，較 有 關 競 爭 對 手 有

利 ；  

 

(d) 申 請 人 在 上 述 指 明 的 任 職 政 府 期 間 曾 否 涉 及 其 準 僱 主 屬

參 與 一 方 的 任 何 合 約 或 法 律 事 務 ；  

 

(e) 所 申 請 的 工 作 是 否 與 申 請 人 在 上 述 指 明 的 任 職 政 府 期 間

參 與 的 工 作 ／ 計 劃 項 目 及 ／ 或 規 管 ／ 執 法 職 務 有 任 何 關

連 ；  

 

(f) 申 請 人 從 事 所 申 請 的 工 作 會 否 使 公 眾 懷 疑 牽 涉 利 益 衝 突

或 有 其 他 不 恰 當 之 處 ；  

 

(g) 所 申 請 的 工 作 會 否 在 任 何 方 面 令 政 府 尷 尬 或 損 害 公 務 員

隊 伍 的 形 象 ； 以 及  

 

(h) 處 事 公 正 並 獲 悉 充 分 資 料 的 觀 察 者 在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事 實

後，會 否 得 出 結 論，認 為 有 合 理 理 由 擔 心 所 申 請 的 工 作 可

能 引 起 延 取 報 酬 或 利 益 的 情 況 (這 項 考 慮 只 適 用 於 須 受 新

規 管 機 制 限 制 的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所 提 出 的 申 請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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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完 成 評 審 後，會 把 申 請 個 案 連 同 局 方 及 政 府

內 部 有 關 各 方 的 意 見，送 交 諮 詢 委 員 會 徵 求 意 見。在 收 到 諮 詢 委

員 會 的 意 見 後，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會 把 意 見 連 同 政 府 內 部 有 關 各 方 的

意 見 提 交 審 批 當 局 ， 即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， 以 作 決 定 。  

 

8.  在 舊 及 新 的 規 管 機 制 下，所 有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在 擔 任 獲 批 准

的 離 職 後 外 間 工 作，均 須 遵 守 以 下 的 基 本 工 作 限 制，除 非 公 務 員

事 務 局 局 長 在 考 慮 了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及 其 他 相 關 因 素 後 決 定

不 須 施 加 有 關 限 制 ︰  

 
(a)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不 得 直 接 或 間 接 參 與 競 投 任 何 政 府 土 地、物

業 、 計 劃 、 合 約 或 專 營 權 ；  

 
(b)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不 得 直 接 或 間 接 擔 任 或 代 表 任 何 人 擔 任 工

作 (包 括 訴 訟 或 游 說 活 動 )，而 該 等 工 作 與 其 任 職 政 府 最 後

三 年 期 間 涉 及 的 政 策 制 訂 或 決 策 工 作、敏 感 性 資 料、合 約

或 法 律 事 務 、 工 作 或 計 劃 項 目 ， 以 及 執 法 或 規 管 職 務 有

關 ； 以 及  

 
(c)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不 得 直 接 或 間 接 參 與 任 何 會 令 政 府 尷 尬 或

有 損 公 務 員 隊 伍 聲 譽 的 活 動 。  

 

9.  在 舊 規 管 機 制 下 ， 高 級 的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(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 
4 點 或 以 上 )獲 批 准 並 已 經 從 事 的 離 職 後 外 間 工 作 申 請 資 料 會 載

列 於 登 記 冊 內，直 至 申 請 人 的 管 制 期 屆 滿，或 其 通 知 公 務 員 事 務

局 已 停 止 從 事 該 項 工 作 為 止 (兩 者 以 較 早 者 為 準 )。 登 記 冊 可 供 公

眾 索 閱。在 新 規 管 機 制 下，有 關 登 記 冊 的 安 排 會 擴 展 至 所 有 首 長

級 公 務 員 獲 批 准 並 已 經 從 事 的 離 職 後 外 間 工 作 申 請。登 記 冊 載 於

公 務 員 事 務 局 網 頁 (http://www.csb.gov.hk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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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 詢 委 員 會  

 
10.  諮 詢 委 員 會 (前 稱 退 休 公 務 員 就 業 申 請 諮 詢 委 員 會 )於 一

九 八 七 年 十 月 成 立 。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職 權 範 圍 如 下 ：  

 
(a) 就 制 定 規 管 離 職 公 務 員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政 策 與 安 排

所 採 取 的 原 則 及 準 則 ， 向 政 府 提 供 意 見 ；  

 
(b) 審 議 首 長 級 人 員 離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， 並 提 供

意 見 ； 以 及  

 
(c) 審 議 由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轉 介 的 其 他 申 請，並 提 供

意 見 。  
 
11.  直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八 月 底，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包 括 一 名 主 席

和 四 名 委 員，並 由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提 供 秘 書 處 支 援 服 務。由 二 零 一

一 年 九 月 開 始，諮 詢 委 員 會 增 加 四 名 委 員，使 成 員 人 數 由 五 名 增

加 至 九 名，而 公 務 及 司 法 人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諮 詢 委 員 會 聯 合 秘

書 處 (以 下 簡 稱 “薪 諮 會 聯 合 秘 書 處 ”)則 負 責 提 供 秘 書 處 支 援 服

務 。  

 

12.  諮 詢 委 員 會 成 員 人 數 增 加 及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支 援 的 轉 變，是

由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根 據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離 職 就 業 檢 討 委 員

會 4及 調 查 有 關 梁 展 文 先 生 離 職 後 從 事 工 作 的 事 宜 專 責 委 員 會 5所

作 出 的 建 議 而 定 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由 於 公 眾 對 退 休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梁 展 文 先 生 獲 准 任 職 於 私 人 發 展 商 一 事 表

示 關 注 ， 故 此 行 政 長 官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九 月 委 任 此 委 員 會 以 檢 討 有 關 規 管

首 長 級 公 務 員 離 職 後 就 業 的 政 策 和 安 排 。 委 員 會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七 月 向 行

政 長 官 提 交 有 關 結 果 和 建 議 。  
 
5 由 於 公 眾 對 退 休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梁 展 文 先 生 獲 准 任 職 於 私 人 發 展 商 一 事 表

示 關 注 ， 故 此 立 法 會 委 任 此 委 員 會 。 委 員 會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十 二 月 向 立 法

會 提 交 有 關 結 果 和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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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 

 
13. 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及 委 員 均 以 個 人 名 義 獲 行 政 長 官 委

任 。 二 零 一 一 年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名 單 如 下 ：  
   

主 席  
鄭 慕 智 博 士 ， GBS， JP 

 
  委 員  
  葉 錫 安 先 生 ， JP 
  黃 汝 璞 女 士 ， JP 
  楊 家 聲 先 生 ， SBS， JP 
  羅 家 駿 先 生 ， SBS， JP 
  鄭 海 泉 先 生 ， GBS， JP (由 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一 日 開 始 ) 
  林 群 聲 教 授 ， JP (由 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一 日 開 始 ) 
  李 明 逵 先 生 ， GBS (由 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一 日 開 始 ) 
  羅 榮 生 先 生 ， BBS， JP (由 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一 日 開 始 ) 
   

秘 書  
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總 行 政 主 任 (退 休 金 ) 
  (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一 日 至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) 
  薪 諮 會 聯 合 秘 書 處 總 行 政 主 任 (委 員 會 ) 
  (由 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一 日 開 始 ) 

 
14.  主 席 及 委 員 均 受 一 套 利 益 申 報 規 則 所 規 限。主 席 及 委 員 在

獲 委 任 時 須 披 露 其 一 般 金 錢 及 其 他 利 益，其 後 每 年 申 報 一 次，並

且 在 遇 到 利 益 衝 突 時 作 出 申 報。主 席 及 委 員 也 須 對 有 關 申 請 及 討

論 保 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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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 詢 委 員 會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的 工 作 回 顧  

 
A. 運 作 模 式 指 引  
 
15.  諮 詢 委 員 會 制 訂 了 一 套 運 作 模 式 指 引。公 眾 可 於 薪 諮 會 聯

合 秘 書 處 網 頁 (http://www.jsscs.gov.hk) 參 閱 有 關 指 引 。 扼 要 來

說 ， 諮 詢 委 員 會 會 以 上 文 第  1 和 第  3 段 所 提 及 的 基 本 原 則 和

政 策 目 標 、 第  6 段 所 述 的 評 審 準 則 及 政 府 內 部 評 審 各 方 的 觀

點，考 慮 由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交 來 的 申 請。經 審 議 後，諮 詢 委 員 會 會

經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向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提 供 意 見 。  
 
16.  諮 詢 委 員 會 會 視 乎 申 請 的 性 質 和 內 容，並 且 按 照 諮 詢 委 員

會 所 訂 定 的 原 則，舉 行 會 議 或 以 傳 閱 文 件 方 式 考 慮 有 關 申 請。當

舉 行 會 議 時 ， 會 議 的 法 定 人 數 為 六 人 (即 成 員 總 數 的 三 分 二 )。  

 
17.  如 有 需 要，諮 詢 委 員 會 可 邀 請 相 關 行 業 的 外 間 專 家 協 助 考

慮 個 別 申 請。諮 詢 委 員 會 會 盡 力 確 保 遴 選 有 關 專 家 的 程 序 公 平 和

不 偏 不 倚 (例 如 邀 請 相 關 專 業 團 體 作 出 提 名 )。敏 感 資 料 (例 如 申 請

人 的 身 分 、 準 僱 主 的 資 料 、 申 請 職 位 的 報 酬 等 )一 般 不 會 向 外 間

專 家 透 露。另 外，諮 詢 委 員 會 會 要 求 受 邀 的 外 間 專 家 對 會 議 討 論

的 內 容 保 密。諮 詢 委 員 會 亦 可 邀 請 參 與 評 審 申 請 的 政 府 官 員 出 席

會 議，解 釋 或 闡 明 其 觀 點。所 有 獲 邀 人 士 的 意 見 一 律 只 供 諮 詢 委

員 會 參 考 。  
 
18.  若 諮 詢 委 員 會 贊 成 某 宗 離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申 請 時，可 根

據 申 請 的 特 殊 情 況 ， 建 議 對 申 請 人 施 加 跟 本 報 告 第  4 段 所 指 最

短 禁 制 期 不 同 的 禁 制 期 限 。 諮 詢 委 員 會 也 可 根 據 申 請 的 特 殊 情

況，建 議 對 不 受 預 設 最 短 禁 制 期 約 束 的 申 請 人 施 加 禁 制 期，以 及

建 議 對 申 請 人 施 加 本 報 告 第  8 段 所 述 的 基 本 工 作 限 制 或 修 訂 ／

增 加 有 關 限 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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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  在 新 規 管 機 制 下，諮 詢 委 員 會 就 獲 批 准 並 已 經 從 事 離 職 後

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個 案 所 提 供 的 意 見 ， 會 記 錄 在 本 報 告 第  9 段 所

述 的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網 頁 內 的 登 記 冊 。  
 
B. 諮 詢 委 員 會 考 慮 的 申 請  
 
20. 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， 諮 詢 委 員 會 審 議 了 由  37 名 首 長 級 公 務

員 (31 名 受 限 於 舊 規 管 機 制， 6 名 受 限 於 新 規 管 機 制 )提 出 合 共  
47 宗 的 離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申 請 。 諮 詢 委 員 會 以 開 會 形 式 考 慮  
10 宗 申 請 ， 而 其 餘 申 請 則 以 傳 閱 文 件 方 式 考 慮 。  
 
21.  諮 詢 委 員 會 建 議 批 准  41 宗 申 請 並 附 加 工 作 限 制 ， 另 拒

絕  6 宗 申 請 。 在 獲 批 的 申 請 當 中 ， 諮 詢 委 員 會 建 議 對  26 宗 申

請 在 基 本 工 作 限 制 以 外 施 加 額 外 限 制。該  47 宗 申 請 的 詳 情，包

括 申 請 人 任 職 政 府 時 的 職 級，及 以 僱 主 業 務 和 工 作 性 質 分 類 的 獲

准 離 職 後 工 作 的 資 料 ， 載 於 附 件 B。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接 納 了 諮

詢 委 員 會 在 此  47 宗 申 請 所 作 出 的 建 議 。  
 
C. 諮 詢 委 員 會 備 悉 的 通 知 ／ 記 錄  
 
22. 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一 律 獲 准 在 限 制 期 內 ， 在 指 定 非 商 業 機 構 6

從 事 無 薪 外 間 工 作。他 們 須 在 開 始 工 作 前，填 寫 一 份 指 定 的 通 知

表 格，知 會 公 務 員 事 務 局。在 二 零 一 一 年，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收 到  90 
宗 由  45 名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提 交 的 通 知。諮 詢 委 員 會 獲 當 局 提 供 有

關 的 統 計 數 字 ， 載 於 附 件 C以 供 參 閱 。  
 

 
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指 定 非 商 業 機 構 包 括 ：  

(a) 慈 善 、 學 術 或 其 他 主 要 不 涉 及 商 業 運 作 的 非 牟 利 機 構 ；  
(b) 非 商 業 性 質 的 區 域 或 國 際 機 構 ； 以 及  
(c)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中 央 機 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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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.  按 可 享 退 休 金 條 款 退 休 的 非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從 事 外 間 工 作

的 申 請，由 相 關 常 任 秘 書 長 或 部 門 首 長 或 職 系 首 長 審 議 和 決 定 。

在 二 零 一 一 年 審 議 的 申 請 共 有  598 宗 ， 分 別 由  506 名 非 首 長

級 公 務 員 提 出，其 中  3 宗 不 獲 批 准，21 宗 在 有 附 帶 條 件 的 情 況

下 獲 得 批 准，其 餘 申 請 獲 得 批 准，並 且 不 設 禁 制 期 或 施 加 工 作 限

制 。 諮 詢 委 員 會 也 獲 當 局 提 供 該  598 宗 申 請 的 詳 情 ， 包 括 申 請

人 任 職 政 府 時 的 職 級，準 僱 主 業 務 性 質 及 外 間 工 作 性 質，載 於 附

件 D以 供 參 閱 。  

 
 

* * * * * * * * * * 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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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A 
 

規 管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離 職 後 就 業 的  

舊 及 新 規 管 機 制 要 點  
 
 

舊 規 管 機 制  新 規 管 機 制  

(I) 基 本 原 則  

1. 保 障 公 眾 利 益 和 保 障 個 人 權

利，是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離 職 後 從

事 外 間 工 作 的 規 管 機 制 的 兩

項 基 本 原 則 。  

1. 規 管 機 制 的 基 本 原 則，是 保 障

公 眾 利 益 (即 維 持 公 眾 對 政 府

的 信 任、良 好 管 治，以 及 公 正

及 有 誠 信 的 公 務 員 隊 伍 )和 保

障 個 人 權 利。只 有 在 某 宗 個 案

中 有 充 分 理 據 支 持 時，保 障 公

眾 利 益 才 會 較 保 障 個 人 權 利

重 要 。  

(II) 政 策 目 標  

1. 規 管 機 制 的 政 策 目 標 是 確 保

公 務 員 在 離 職 前 休 假 期 間 或

離 職 後，不 會 從 事 一 些 可 能 與

其 過 往 政 府 職 務 出 現 實 際 或

潛 在 利 益 衝 突 的 工 作；或 從 事

一 些 可 能 會 引 起 公 眾 負 面 觀

感，令 政 府 尷 尬 和 損 害 公 務 員

形 象 的 工 作；同 時 確 保 不 會 過

分 約 束 有 關 人 員 在 停 止 政 府

職 務 後 就 業 或 從 事 其 他 工 作

的 權 利 。  

1. 規 管 機 制 的 政 策 目 標 是 確 保 ：

(a) 正 在 放 取 離 職 前 休 假 的

首 長 級 公 務 員 或 前 首 長

級 公 務 員 不 會 在 訂 明 的

限 制 期 內 從 事 可 能 引 致

下 列 情 況 的 工 作 ︰  

(i) 與 其 過 往 政 府 職 務 出

現 實 際 或 潛 在 利 益 衝

突 ； 或  

(ii) 引 起 公 眾 在 有 充 分 根

據 下 產 生 負 面 觀 感，令

政 府 尷 尬 並 損 害 公 務

員 隊 伍 的 形 象，或 令 處

事 公 正 並 獲 悉 充 分 資

料 的 觀 察 者 在 考 慮 所

有 相 關 事 實 後 得 出 結

論，認 為 有 合 理 理 由 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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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 有 延 取 報 酬 或 利 益

的 情 況 ；  

(b) 不 會 過 分 約 束 有 關 人 員

在 停 止 政 府 職 務 後 從 事

工 作 的 權 利 ； 以 及  

(c) 公 務 員 職 位 的 吸 引 力 不

會 被 削 弱，以 及 有 限 的 人

力 資 源 得 以 善 用 。  

(III) 涵 蓋 範 圍  

1. 按 可 享 退 休 金 條 款 ／ 新 長 期

聘 用 條 款 受 聘，並 在 二 零 零 六

年 一 月 一 日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八

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 停 止 政 府 職

務 的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。  

2. 按 合 約 條 款 受 聘，並 在 二 零 零

六 年 一 月 一 日 至 二 零 一 一 年

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 訂 立 新 合

約 或 續 訂 合 約 的 首 長 級 公 務

員 。  

1. 按 可 享 退 休 金 條 款 ／ 新 長 期

聘 用 條 款 受 聘，並 在 二 零 一 一

年 九 月 一 日 或 之 後 停 止 政 府

職 務 的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。  

2. 按 合 約 條 款 受 聘，並 在 二 零 一

一 年 九 月 一 日 或 之 後 訂 立 新

合 約 或 續 訂 合 約 的 首 長 級 公

務 員 。  

(IV) 禁 制 期  (由 停 止 政 府 職 務 當 日 起 計 算 ， 禁 制 期 間 通 常 不 獲 批 准 從

事 外 間 工 作 ）  

1. 適 用 於 按 可 享 退 休 金 條 款 或

新 長 期 聘 用 條 款 退 休 的 首 長

級 公 務 員 的 最 短 禁 制 期 ：  

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4 點 或 以 上

(或 同 等 薪 點 ) – 12 個 月 ；  

其 他  –  6 個 月 。  

2. 對 基 於 退 休 以 外 理 由 離 職 的

首 長 級 公 務 員 ( 例 如 合 約 人 員

及 辭 職 人 員 ) ， 當 局 沒 有 訂 明

最 短 的 禁 制 期，每 宗 個 案 會 按

個 別 情 況 考 慮 。  

1-5. 與 舊 規 管 機 制 第 (IV)部 第 1 
至 5 項 相 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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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有 關 人 員 如 擔 任 僅 有 名 義 報

酬 的 工 作，最 短 禁 制 期 通 常 可

予 縮 短 或 豁 免；至 於 在 下 述 機

構 (指 定 機 構 )從 事 有 薪 工 作 ，

最 短 禁 制 期 亦 可 能 予 以 縮 短 ：

(a) 慈 善 、 學 術 或 其 他 主 要 不

涉 及 商 業 運 作 的 非 牟 利 機

構 ；  

(b) 非 商 業 性 質 的 區 域 或 國 際

機 構 ； 或  

(c)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中 央 機

構 ，  

 而 有 關 工 作 將 不 會 引 起 利 益

衝 突，亦 不 大 可 能 造 成 公 眾 負

面 觀 感 。  

4. 至 於 其 他 外 間 工 作 ( 尤 以 商 業

性 質 的 工 作 為 然 )， 除 非 有 特

別 考 慮 因 素，且 有 關 工 作 不 會

構 成 利 益 衝 突 或 引 起 公 眾 負

面 觀 感，最 短 禁 制 期 才 會 予 以

縮 短 。   

5. 當 局 可 根 據 個 別 情 況 延 長 禁

制 期，以 更 全 面 防 止 利 益 衝 突

或 公 眾 負 面 觀 感 。  

(V) 離 職 前 休 假 期 間  

1. 有 關 人 員 在 離 職 前 休 假 期 間

從 事 外 間 工 作，同 樣 受 到 禁 制

期 的 規 定 所 規 管 。  

2. 除 非 有 特 別 考 慮 因 素，否 則 首

長 級 公 務 員 一 概 不 得 在 離 職

前 休 假 期 間 從 事 任 何 全 職 受

薪 或 任 何 商 業 性 質 (包 括 自 僱 )
的 工 作。在 不 涉 及 雙 重 身 分 問

1-2. 與 舊 規 管 機 制 第 (V) 部 第 1
及 2 項 相 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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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 的 情 況 下，首 長 級 公 務 員 在

離 職 前 休 假 期 間 可 在 得 到 批

准 後 在 指 定 的 非 商 業 機 構 從

事 兼 職 或 僅 有 名 義 報 酬 的 工

作 。  

(VI) 管 制 期 (由 正 式 離 開 政 府 後 計 算，管 制 期 間 有 關 人 員 須 事 先 取 得

批 准 才 可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) 

1. 按 可 享 退 休 金 條 款 或 新 長 期

聘 用 條 款 退 休 的 首 長 級 公 務

員 ：  

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8 點 或 同 等

薪 點  –  3 年； 

   其 他  –  2 年。  

2. 連 續 服 務 六 年 或 以 上 而 基 於

退 休 以 外 理 由 離 職 的 首 長 級

公 務 員 ： 

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8 點 或 同 等

薪 點  –  3 年； 

   其 他  –  2 年。  

3. 連 續 服 務 不 足 六 年 而 基 於 退

休 以 外 理 由 離 職 的 首 長 級 公

務 員 ： 

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8 點 或 同 等

薪 點  –  1.5 年； 

   其 他  –  1 年。  

1-3. 與 舊 規 管 機 制 第 (VI)部 第 1
至 3 項 相 同 。  

 

(VII) 評 審 準 則   

1. 主 要 的 考 慮 因 素 與 舊 規 管 機

制 第 (II) 部 的 政 策 目 標 所 述 者

相 同 。  

2. 申 請 的 具 體 考 慮 因 素 包 括 ： 

(a) 申 請 人 在 任 職 政 府 期 間

1. 主 要 的 考 慮 因 素 與 新 規 管 機

制 第 (II)部 的 政 策 目 標 所 述 者

相 同 。  

2. 申 請 的 具 體 考 慮 因 素 包 括 ： 

(a) 申 請 人 任 職 政 府 最 後 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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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 否 參 與 制 訂 任 何 政 策

或 決 策，使 其 本 身 業 務 或

其 準 僱 主 已 經 或 可 能 因

而 直 接 得 益 或 取 得 某 些

特 殊 利 益 ；   

(b) 申 請 人 在 任 職 政 府 期 間

曾 否 接 觸 敏 感 資 料，令 其

本 人 或 準 僱 主 在 不 公 平

的 情 況 下，較 其 競 爭 對 手

有 利 ；   

(c) 申 請 人 在 任 職 政 府 期 間

曾 否 涉 及 其 準 僱 主 屬 參

與 一 方 的 任 何 合 約 或 法

律 事 務 ；   

(d) 擬 從 事 的 工 作 是 否 與 申

請 人 任 職 政 府 期 間 參 與

的 工 作 ／ 計 劃 項 目 及 ／

或 規 管 ／ 執 法 職 務 有 任

何 關 連 ；  

(e) 申 請 人 從 事 有 關 工 作 會

否 使 公 眾 懷 疑 牽 涉 利 益

衝 突 或 有 其 他 不 恰 當 之

處 ； 以 及   

(f) 擬 從 事 的 工 作 會 否 在 任

何 方 面 令 政 府 尷 尬 或 損

害 公 務 員 隊 伍 的 聲 譽 。   

3. 申 請 的 評 審 工 作，一 般 會 着 眼

於 申 請 人 在 服 務 政 府 最 後 三

年 所 參 與 的 職 務。然 而，申 請

人 如 為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4 點 至

第 8 點 (或 同 等 薪 點 )人 員 ， 或

其 所 處 理 的 工 作 屬 格 外 敏 感

性 質，則 其 在 上 述 三 年 期 限 之

前 的 職 務 也 可 能 在 考 慮 之 列 。

年 ( 適 用 於 首 長 級 薪 級 表

第 4 至 8 點 或 同 等 薪 點

的 公 務 員 )或 三 年 (適 用 於

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1 至 3
點 或 同 等 薪 點 的 公 務 員 )
期 間 的 職 務 和 責 任。如 有

需 要，當 局 會 考 慮 年 期 更

長 的 服 務 記 錄 ；  

(b) - (f) 與 舊 規 管 機 制 第 (VII)
部 第 2(a)至 (e)項 相 同。

(g) 處 事 公 正 並 獲 悉 充 分 資

料 的 觀 察 者 在 考 慮 所 有

相 關 事 實 後，會 否 得 出 結

論，認 為 有 合 理 理 由 擔 心

所 申 請 的 工 作 可 能 引 起

延 取 報 酬 或 利 益 的 情

況 ； 以 及  

(h) 所 申 請 的 工 作 會 否 在 任

何 方 面 引 起 公 眾 在 有 充

分 根 據 下 產 生 負 面 觀

感，而 令 政 府 尷 尬 並 損 害

公 務 員 隊 伍 的 形 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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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III) 基 本 工 作 限 制  

1. 對 所 有 獲 批 准 的 外 間 工 作 個

案 ， 均 會 施 加 基 本 工 作 限 制 。

申 請 者 不 得 ：  

(a) 個 人 直 接 或 間 接 參 與 競

投 任 何 政 府 土 地 、 物 業 、

計 劃 、 合 約 或 專 營 權 ；   

(b)  擔 任 或 代 表 任 何 人 擔 任

工 作 ( 包 括 訴 訟 或 游 說 活

動 ) ， 而 該 等 工 作 與 其 任

職 政 府 最 後 三 年 期 間 涉

及 的 下 述 職 務 或 接 觸 過

的 下 述 資 料 有 關 連 ：  

(i) 政 策 制 訂 或 決 策 工

作 ；  

(ii) 敏 感 性 資 料 ；   

(iii)合 約 或 法 律 事 務 ；   

(iv) 工 作 或 計 劃 項 目 ； 及

／ 或   

(v) 執 法 或 規 管 職 務 ； 或  

 (c)  參 與 任 何 會 令 政 府 尷 尬

或 損 害 公 務 員 隊 伍 聲 譽

的 活 動 。  

1. 對 所 有 獲 批 准 的 外 間 工 作 個

案 ， 均 會 施 加 基 本 工 作 限 制 。

申 請 者 不 得 ：   

(a) 直 接 或 間 接 參 與 競 投 任

何 政 府 土 地 、 物 業 、 計

劃 、 合 約 或 專 營 權 ；  

(b) 直 接 或 間 接 擔 任 或 代 表

任 何 人 擔 任 工 作 ( 包 括 訴

訟 或 游 說 活 動 ) ， 而 該 等

工 作 與 其 任 職 政 府 最 後

三 年 期 間 涉 及 的 政 策 制

訂 或 決 策 工 作、敏 感 性 資

料、合 約 或 法 律 事 務、工

作 或 計 劃 項 目，以 及 執 法

或 規 管 職 務 有 關 ； 以 及  

(c) 直 接 或 間 接 參 與 任 何 會

令 政 府 尷 尬 或 有 損 公 務

員 隊 伍 聲 譽 的 活 動 。  

(IX) 一 律 批 准  

1.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一 律 獲 准 由 停

止 政 府 職 務 至 其 管 制 期 屆 滿

的 整 段 期 間 內，替 指 定 機 構 擔

任 無 薪 工 作 。  

 

 

1. 與 舊 規 管 機 制 第 (IX)部 第 1 項

相 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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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X) 透 明 度  

1. 如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4 點 或 以 上

(或 同 等 薪 點 )人 員 從 事 獲 准 擔

任 的 外 間 工 作，有 關 的 基 本 資

料 ( 只 限 於 申 請 人 姓 名 、 其 在

政 府 擔 任 的 最 後 職 位、停 止 政

府 職 務 日 期、對 予 批 准 工 作 施

加 的 限 制 ／ 禁 制 期、開 始 從 事

有 關 工 作 的 日 期 ， 以 及 ( 如 適

用 的 話 )外 間 僱 主 的 身 分 、 申

請 人 在 外 間 機 構 的 職 位 和 主

要 職 務 簡 述 ) 將 會 載 列 於 登 記

冊 內，供 市 民 索 閱。這 些 資 料

將 予 保 留，直 至 申 請 人 的 管 制

期 屆 滿，或 申 請 人 通 知 公 務 員

事 務 局 已 停 止 從 事 該 項 工 作

為 止 (兩 者 以 較 早 者 為 準 )。  

2. 至 於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4 點 以 下

(或 同 等 薪 點 )人 員 擔 任 的 獲 准

外 間 工 作，如 公 眾 對 有 關 工 作

是 否 恰 當 表 示 關 注，當 局 可 能

按 個 別 情 況，披 露 上 述 基 本 資

料 。  

3. 就 一 律 批 准 所 涵 蓋 的 無 薪 外

間 工 作 而 言，如 公 眾 對 有 關 工

作 表 示 關 注，當 局 可 能 按 個 別

情 況 ， 披 露 有 關 資 料 。  

1. 如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從 事 獲 准 擔

任 的 外 間 工 作，有 關 的 基 本 資

料 ( 只 限 於 申 請 人 姓 名 、 其 在

政 府 擔 任 的 最 後 職 位、停 止 政

府 職 務 日 期、對 予 批 准 工 作 施

加 的 限 制 ／ 禁 制 期、開 始 從 事

有 關 工 作 的 日 期 ， 以 及 ( 如 適

用 的 話 )外 間 僱 主 的 身 分 、 申

請 人 在 外 間 機 構 的 職 位 和 主

要 職 務 簡 述 ) 和 諮 詢 委 員 會 的

意 見 會 記 錄 在 公 務 員 事 務 局

所 備 存 的 登 記 冊 內。登 記 冊 載

於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網 頁

(http://www.csb.gov.hk)。  

2. 與 舊 規 管 機 制 第 (X)部 第 3 項

相 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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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B 
首 長 級 公 務 員 離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 
(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)1 

 
(A)  申 請  
 

諮 詢 委 員 會 審 議 申 請 宗 數 ：  472 

諮 詢 委 員 會 建 議 批 准 申 請 宗 數 ：  41 

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批 准 申 請 宗 數 ：  41 

諮 詢 委 員 會 建 議 不 批 准 申 請 宗 數 ：  6 

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不 批 准 申 請 宗 數 ：  6 
 
(B)  由 停 止 政 府 職 務 至 諮 詢 委 員 會 建 議 批 准 外 間 工 作 相 隔 的 時 間  
 

申 請 人 獲 建 議 於 預 設 的  6 ／ 1 2  個 月 最 短 禁 制 期

後 開 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宗 數  
243 

申 請 人 獲 建 議 於 預 設 的  6 ／ 1 2  個 月 最 短 禁 制 期

的 一 段 時 間 後 開 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宗 數  
14 

申 請 人 獲 建 議 於 預 設 的  6 ／ 1 2  個 月 最 短 禁 制 期

完 結 前 開 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宗 數  
85 

申 請 人 不 受 限 於 任 何 預 設 的 最 短 禁 制 期 6申 請 宗

數  
87 

總 數 : 4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數 據 以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批 准 ／ 拒 絕 申 請 的 日 期 計 算 。  
 
2  包 括 40 宗 受 舊 規 管 機 制 及 7 宗 受 新 規 管 機 制 規 管 的 申 請 。  
 
3  在 所 有 個 案 中，諮 詢 委 員 會 建 議 開 始 所 申 請 的 工 作 的 日 期 與 獲 批 准 開 始 所 申 請 的

工 作 的 日 期 一 致 。  
 
4  申 請 人 的 預 設 最 短 禁 制 期 為 6 個 月，諮 詢 委 員 會 建 議 所 申 請 的 外 間 工 作 的 最 短 禁

制 期 為 18 個 月 。 獲 批 准 開 始 所 申 請 的 工 作 的 日 期 與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一 致 。  
 
5  在 8 宗 申 請 中 ， 7 宗 涉 及 在 指 定 非 商 業 ／ 法 定 機 構 工 作 ， 其 餘 一 宗 申 請 則 涉 及 商

業 性 質 工 作，與 申 請 人 以 往 在 政 府 擔 任 的 職 務 沒 有 實 際、潛 在 或 觀 感 上 的 利 益 衝

突 。 在 所 有 個 案 中 ， 獲 批 准 開 始 所 申 請 的 工 作 的 日 期 與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一 致 。 
 
6  對 基 於 退 休 以 外 理 由 (完 成 或 終 止 合 約 、 辭 職 等 )離 職 的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， 並 沒 有 預

設 最 短 禁 制 期 。如 有 需 要 ，會 在 利 益 衝 突 和 公 眾 觀 感 的 考 慮 下 ，按 個 別 申 請 情 況

施 加 禁 制 期 。  
 
7  在 8 宗 個 案 中 ， 4 宗 是 在 指 定 非 商 業 ／ 法 定 機 構 工 作 ； 4 宗 是 與 申 請 人 以 往 在 政

府 擔 任 的 職 務 沒 有 實 際、潛 在 或 觀 感 上 的 利 益 衝 突 的 商 業 性 質 工 作。在 所 有 個 案

中 ， 獲 批 准 開 始 所 申 請 的 工 作 的 日 期 與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一 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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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按 職 級 劃 分 的 申 請 人 及 申 請 數 目  
 

首 長 級 職 級  

(或 同 等 薪 點 )  

申 請 人  

總 數 8  

申 請 個 案  

總 數  

首 長 級 薪 級  
第 1點  10 12 

首 長 級 薪 級  
第 2點  11 15 

首 長 級 薪 級  
第 3點  9 12 

首 長 級 薪 級  
第 4點  3 3 

首 長 級 薪 級  
第 5點  1 1 

首 長 級 薪 級  
第 6點  2 2 

首 長 級 薪 級  
第 7點  0 0 

首 長 級 薪 級  
第 8點  1 2 

總 數  37 47 

 
(D) 按 準 僱 主 所 經 營 業 務 的 性 質 劃 分 獲 准 在 離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

作 的 申 請  
 

工 作 性 質  私 營 商 業 機 構 其 他 機 構 9 合 計  

受 薪 工 作  14 27 41 

無 薪 工 作  0 0 0 

總 數  14 27 4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 每 位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可 遞 交 多 於 一 項 離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， 這 類 申 請 人 只 計

算 一 次 。  
 
9  其 他 機 構 包 括 法 定 機 構 、 學 術 機 構 、 慈 善 機 構 ， 以 及 主 要 運 作 不 涉 及 商 業 活 動 的

非 牟 利 機 構 及 區 域 ／ 國 際 機 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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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按 私 營 商 業 機 構 業 務 性 質 劃 分 獲 准 在 離 職 後 在 該 等 機 構 從

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 
 

受 薪 工 作  

性 質  
兼 職  

一 次 性

項 目  
全 職  

合 計  

行 政 ／ 支 援 服 務   1  1 

教 育  1   1 

法 律 服 務    3 3 

管 理 顧 問  1   1 

製 造 ／ 貿 易    1 1 

醫 療  1  1 2 

保 安  1  1 2 

運 輸 及 物 流    2 2 

工 程  1   1 

總 數  5 1 8 14 

 
(F)  獲 准 離 職 後 在 非 商 業 機 構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 

 
受 薪 工 作  

性 質  
兼 職  

一 次 性

項 目  
全 職  

合 計  

法 定 機 構  1  2 3 

學 術 機 構  13 6  19 

慈 善 機 構  1  1 2 

主 要 運 作 不 涉 及

商 業 活 動 的 非 牟

利 機 構  
1  1 2 

區 域 ／ 國 際 機 構   1  1 

總 數  16 7 4 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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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) 按 工 作 性 質 劃 分 獲 准 在 離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 
 

顧 問 服 務  2 

教 育  20 

法 律 服 務  3 

管 理  9 

醫 療  2 

保 安  4 

工 程  1 

總 數  4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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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C 
 

為 指 定 非 商 業 機 構 從 事 無 薪 外 間 工 作 的 通 知  
(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)1 

 
(A)  按 職 級 劃 分 的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及 通 知 數 目  
 

首 長 級 職 級  

(或 同 等 薪 點 )  

首 長 級 公 務 員  

總 數 2 
通 知 總 數  

首 長 級 薪 級  

第 1點  
7 8 

首 長 級 薪 級  

第 2點  
13 24 

首 長 級 薪 級  

第 3點  
6 7 

首 長 級 薪 級  

第 4點  
2 8 

首 長 級 薪 級  

第 5點  
7 14 

首 長 級 薪 級  

第 6點  
4 9 

首 長 級 薪 級  

第 7點  
0 0 

首 長 級 薪 級  

第 8點  
6 20 

總 數  45 90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數 據 以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收 到 通 知 的 日 期 計 算 。  
 
2  每 位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可 遞 交 多 於 一 項 離 職 後 從 事 無 薪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，這 類 申 請 人

只 計 算 一 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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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按 指 定 非 商 業 機 構 劃 分 的 無 薪 外 間 工 作 的 通 知  
 

學 術 機 構  27 

慈 善 機 構  22 

主 要 運 作 不 涉 及 商 業 活 動 的 非 牟 利 機 構  39 

區 域 ／ 國 際 機 構  2 

總 數  90 

 
( C )  按 工 作 性 質 劃 分 無 薪 外 間 工 作 的 通 知  

 
諮 詢  42 

教 育  17 

金 融 及 會 計  1 

管 理  24 

其 他  6 

總 數  9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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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D 

非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退 休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 
(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) 

 
( A )  申 請  

 

局 ／ 部 門 審 議 申 請 宗 數 ：  598 

局 ／ 部 門 批 准 申 請 宗 數 ：  595 

局 ／ 部 門 不 批 准 申 請 宗 數 ：  3 

 
(B )  按 職 級 劃 分 的 申 請 人 及 申 請 數 目  
 

總 薪 級 表  

(或 同 等 薪 點 ) 

申 請 人  

總 數 1 

申 請 個 案  

總 數  

低 於 總 薪 級 表 第 14點  102 114 

總 薪 級 表 第 14點 至 33點 260 303 

總 薪 級 表 第 34點 或 以 上 144 181 

總 數  506 598 

 
( C )  按 準 僱 主 所 經 營 業 務 的 性 質 劃 分 獲 准 在 離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

作 的 申 請  
 

工 作 性 質  私 營 商 業 機 構 其 他 機 構 2 合 計  

受 薪 工 作  439 152 591 

無 薪 工 作  4 0 4 

總 數  443 152 595 
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每 位 非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可 遞 交 多 於 一 項 離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。 這 類 申 請 人 只

計 算 一 次 。  
 
2  其 他 機 構 包 括 法 定 機 構 、 學 術 機 構 、 慈 善 機 構 ， 以 及 主 要 運 作 不 涉 及 商 業 活 動 的

非 牟 利 機 構 及 區 域 ／ 國 際 機 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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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按 私 營 商 業 機 構 業 務 性 質 劃 分 獲 准 在 離 職 後 在 該 等 機 構 從

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 
 

受 薪 工 作  無 薪 工 作  

性 質  
兼 職

一 次

性  

項 目

全 職 兼 職

一 次

性  

項 目  
全 職  

合 計

住 宿 及 膳 食 服 務  2  7    9 

行 政 ／ 支 援 服 務  6  9    15 

銀 行 ／ 金 融  9  13    22 

教 育  15 1 1   1 18 

娛 樂 ／ 康 樂  6  6    12 

資 訊 科 技    2    2 

法 律 服 務  1  7   1 9 

管 理 顧 問  2  2    4 

製 造 ／ 貿 易  
／ 零 售  

8  24    32 

醫 療  12  8    20 

印 刷 媒 體 ／ 廣 播

／ 出 版  
4  1    5 

保 養 管 理  6  43    49 

地 產 ／ 物 業 發 展    14    14 

保 安  15  76    91 

運 輸 及 物 流  28 1 17    46 

工 程  14 2 64   1 81 

其 他  5  8  1  14 

總 數  133 4 302  1 3 4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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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獲 准 離 職 後 在 非 商 業 機 構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 
 

受 薪 工 作  
性 質  

兼 職  一 次 性 項 目 全 職  
合 計  

法 定 機 構  29  15 44 

學 術 機 構  39 9 13 61 

慈 善 機 構  4  7 11 

主 要 運 作 不 涉 及

商 業 活 動 的 非 牟

利 機 構  
15 4 13 32 

區 域 ／ 國 際 機 構  4   4 

總 數  91 13 48 152 

 
(F )  按 工 作 性 質 劃 分 獲 准 在 離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 
 
專 欄 作 家  4 

顧 問 服 務  11 

駕 駛  69 

教 育  103 

金 融 及 會 計  9 

法 律 服 務  8 

管 理  32 

醫 療  46 

辦 公 室 行 政 ／ 支 援  38 

銷 售 ／ 市 場 推 廣  15 

保 安  153 

工 程  69 

其 他  38 

總 數  595 

 




